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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近日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田戴姆勒）签署了《H4卡车专用车架模具转让协议》，公司向福田戴姆勒转

让H4卡车专用车架模具。

（二）此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董事王金玉、高管吴越俊和巩月琼担任福田戴姆勒董事、董事余东华担任福田

戴姆勒监事，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三）的规定，本公司与福田戴

姆勒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唐仕凯。注册

资本：560,000万元。 主要股东：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戴姆勒股份公司、戴姆勒大中

华区投资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制造中型卡车和重型卡车及发动机；开发、设计、装配中型卡

车和重型卡车及发动机；批发、零售中型卡车和重型卡车、发动机及零部件；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和售后服务。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红螺东路21号。 2013年的主要

财务数据：总资产1,437,010.38万元、净资产538,472.16万元、营业收入2,418,860.93万

元、净利润3,998.79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背景

2010年9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戴姆勒股份公司及戴姆勒东北

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生产中重型载货汽车及其发动机项目的议案》，同意福田汽车与戴姆

勒股份公司及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依据《合资经营合同》，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的事

项。 合资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后，公司陆续完成了H4卡车专用车架模具的开发，考虑到H4卡

车专用车架模具使用的专属性， 因此公司拟将开发的H4卡车专用车架模具转让给福田戴

姆勒。

（二）交易标的

公司向福田戴姆勒转让的H4卡车专用车架模具。

（三）定价标准及交易价格

H4卡车专用车架模具的转让价格按实际成本总计为人民币叁仟肆佰捌拾壹万捌仟贰

佰圆（34,818,200元，不含税价）。

（四）付款安排

福田戴姆勒分二期将转让价格以人民币方式支付至公司。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成本价出售车架模具，并分两年收取转让费用，因此将会增加公司现金流入。

该事项还需提交董事会审议，《H4卡车专用车架模具转让协议》的生效日期为双方签

署之日。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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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11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23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通知》。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全部获得

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12月26日（星期五）14:30，会期半天。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华侨城集团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刘平春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46人，代表股份4,261,327,3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8.60%；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代表股份4,181,643,15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57.51%；

通过网络方式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人，代表股份79,684,20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1.10%。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以下事项：

（一）《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提案》

1、表决情况：

同意4,259,958,128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79%；反对1,300股；弃权1,367,

93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2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91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983%；反对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1,367,93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06%。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关于增补监事的提案》

1、表决情况：

同意4,259,864,441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57%；反对72,477股，占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390,44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825,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30%；反对72,4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3%；弃权1,390,4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87%。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清伟、钟晓敏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四）其它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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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暨完成

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9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袁明

先生由于个人财务安排，计划自2014�年9月25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比例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00%，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8.01%。

2014年12月26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减持股份暨完成减持

计划的通知。 袁明先生于2014年12月2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571.4240万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837%。 至此，袁

明先生已完成了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的完成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股东自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12月26日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袁明

大宗交易

2014

年

9

月

25

日

9.50 1,500.0000 2.196

大宗交易

2014

年

12

月

23

日

7.65 3,400.0000 4.978

大宗交易

2014

年

12

月

26

日

8.45 571.4240 0.837

合 计

5,471.4240 8.011

2、股东2014年12月26日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袁明

合计持有股份

16,985.6958 24.871 16,414.2718 24.03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571.4240 0.837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414.2718 24.034 16,414.2718 24.034

3、股东完成减持计划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计划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完成后持有

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袁明

合计持有股份

21,885.6958 32.045 16,414.2718 24.03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71.4240 8.011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414.2718 24.034 16,414.2718 24.03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

意30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完成后，袁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414.271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3%，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的袁明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承诺事项：

（1）自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自2006年06月27日

至2009年06月27日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所持有的股份。 （2）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任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出售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5、袁明先生未在相关文件中作出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6、本次减持公司股份前，已按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袁明先生

自2014年9月25日根据减持计划进行首次减持至本次减持，已累计减持股份5,471.4240万

股，累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01%，完成了本次减持计划。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暨完成减持计划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26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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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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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2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确认函》。袁明先生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持股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股份16,414.271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4.03%。

二、股份拟减持计划

1、减持人姓名：袁明；

2、减持目的：个人财务安排；

3、减持时间：自2015年1月1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

4、减持比例：预计上述期间内减持无限售流通股，减持比例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5.00%，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10%；

5、减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减持计划实施后，袁明先生持股比例不低于17.93%，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2、控股股东袁明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3、公司将督促袁明先生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进行股份减持并

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袁明先生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自2006年06月

27日至2009年06月27日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2）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十。

袁明先生均履行了上述所作承诺，本次计划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

况。

四、备查文件

袁明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确认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26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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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14-83

转债代码：

110018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码：

122151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1

债券代码：

122152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2

债券代码：

122165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3

债券代码：

122166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4

债券代码：

122324

债券简称：

14

国电

01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截至2014年12月25日，累计有3,599,682,000元“国电转债”转为

公司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585,685,810股，累计转股股数占“国电转债”进入转股期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5,394,570,590股的10.30%。

可转债余额情况：截至2014年12月25日，“国电转债”尚有，1,900,318,000元未转

股，占“国电转债”发行总量的34.5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2011年8月，公司发行了5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

码110018）；2012年2月20日，开始进入转股期，初始转股价格为2.67元/股。

（二）2012年6月6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自2012年6月12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57元/股。

（三）2013年1月10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非公开发行结果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的公告》，自2013年1月1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53元/股。

（四）2013年5月17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自2013年5月2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40元/股。

（五）2014年6月9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自2014年6月1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27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本次转股情况

2014年10月8日至2014年12月25日，共有3,598,201,000元“国电转债” 已转成公司

股票，转股股数为1,585,107,443股。

（二）累计转股及余额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25日，“国电转债” 累计共有3,599,682,000元转成公司股票，累计

转股股数为1,585,685,810股，累计转股股数占“国电转债” 进入转股期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15,394,570,590股的10.30%。

“国电转债”尚有1,900,318,000元未转股，占“国电转债”发行总量的34.55%。

三、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公司股

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2014

年

12

月

25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34,862,384 0 1,834,862,38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395,148,957 1,585,107,443 16,980,256,400

股份总额

17,230,011,341 1,585,107,443 18,815,118,784

备查文件：截至2014年12月25日，“国电电力”股东名册及“国电转债”持有人名册。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010-58682100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795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14-84

转债代码：

110018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码：

122151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1

债券代码：

122152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2

债券代码：

122165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3

债券代码：

122166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4

债券代码：

122324

债券简称：

14

国电

01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会议相关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2014年12月26日下午，在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19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76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321,323,70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244,037,058股的14.29%。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共70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394,206,6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21,323,70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4.2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70

所持有的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394,206,65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26

（三）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四）公司相关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参加投票的全体投资者对议案的表决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票数

占投票总

股数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票

数占投

票总股

数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

数占投

票总股

数比例

是否

通过

1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318,054,

022

99.75% 792,984 0.06% 2,476,700 0.19%

是

2、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

资者投票

总股数比

例

反对

票数

反对票数占

中小投资者

投票总股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

资者投票

总股数比

例

1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00,622,830 99.19% 792,984 0.20%

2,476,

700

0.61%

附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

决，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表决权股份9,051,210,520股，此议案由非关

联股东进行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张玉凯律师和于海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浩天信和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14-064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2月

18日分别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2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拟出资2.25亿元，通过增资的方式取得玉柴船舶动力股份有限公司35.43%的股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详情见2014年12月27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14-065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出资2.25亿元，通过增资的方式取得玉柴船舶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柴船动” ）35.43%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玉柴船舶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山工业园七星大道1号

注册资本：33,5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9月11日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柴油机及零部件；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金属机构件和机械

零部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25%

珠海市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

（三）现有股东情况介绍

1、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广西玉林市玉柴新城玉柴大道西侧，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融资服务与财务顾问服务，项目投资与策划，企业改制、重组、兼并、收购咨询” 。

2、珠海市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为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南北路73号，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主要经营范

围为“项目投资” 。

（四）主营业务

玉柴船动由中国最大的柴油机制造企业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除注册资本外，玉柴船动

的对外融资均由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协助并提供担保）并负责经营，并于2009年10月14日与芬

兰瓦锡兰集团公司（全球最大的中速柴油机及电厂设备的供应商和制造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低速船用

柴油机制造商之一）签订低速机生产许可协议，制造瓦锡兰RT-flex35～84全电控共轨柴油机及双燃料

发动机，功率范围为3475–42750kW，主要适用于工程船、散货船、牲畜船、油轮、化学品船、LNG运输船

等。

玉柴船动除了自主经营低速机业务外，还组建了海工业务专项工作组，利用公司现有的生产设备、

厂房、码头以及熟练地技术工人等，积极开发非柴业务板块，也承拦船体分段制造业务。 另外还生产供应

中速机产品的机体、公共底座、油底壳等零部件。

2012年12月，玉柴船动与芬兰瓦锡兰集团公司签订合资协议，组建瓦锡兰玉柴发动机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2.67亿元，主要从事中速柴油机的生产销售，玉柴船动与芬兰瓦锡兰集团公司各持50%股权。该公

司已经于2014年9月2日正式投产。

玉柴船动因应国家关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加快船舶工业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开发

能力，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我国船舶工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规划而投资建设，被列为广东省“调结

构，促增长”重点项目。 本项目第一期投资15亿元，形成年产150万马力柴油机的生产能力，目前已初步

完成；规划第二期投资10亿元，向大缸径机型发展，累计形成300万马力的产能。

（五）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9-30/2014

年

1-9

月

2013-12-31/2013

年度

资产总额

1,421,886,216.78 1,439,983,216.25

负债总额

1,397,840,138.01 1,331,327,696.44

净资产

24,046,078.77 108,655,519.81

营业收入

60,034,893.26 65,445,995.04

净利润

-84,609,441.04 -77,379,560.99

以上财务数据经大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珠海分所审计，并出具大华审字[2014]030432

号审计报告。

三、投资标的未来价值分析

（一）行业趋势逆转，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1、造船行业的回升带动船用发动机行业发展

玉柴船动的主要产品为船用大功率低速发动机，也即主要应用于远洋运输船舶。 远洋运输属于典型

的周期性行业，与全球经济发展周期密切相关。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继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2.4%

后，2014年这一数字升至3.2%，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3.4%。世界经济的复苏带动远洋运输的

复苏，2014年国际航运市场同比有所改善， 正在逐步走出谷底。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的报告指出，

2014年国际干散货海运需求增长将近6%，在未来可能会继续攀升。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造船业占据了世界造船业的半壁江山，中国造船业的形势即代表了全球行业

形势。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2014年中国造船“新承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快速增长，也即说明未来船

用发动机的需求将会大幅增长。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船价格指数在持续上涨，船价的上涨必然带动船用发动机价格的上涨。

2、行业未来前景广阔

国务院于2013年发出《关于印发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3-2015年）

的通知》【国发〔2013〕29号】，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工作要求，努力确保船舶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2015年1月1日起SECA区域（波罗的海、北海、美国沿岸）运行的新老船舶均实施“0.1版限硫令” ，

船东应对的办法有3种：船舶更换MGO柴油、排烟管上安装废气洗涤器、安装（改装）LNG燃料以替代燃

油。

2016年1月1日之后铺龙骨的新船在北美海域实施排放III。

拆旧造新，国家补贴资金鼓励建造新型环保节能船，补贴金额相当于造新船总价的15%。

种种政策的陆续出台，直接刺激船舶行业的需求。

（二）玉柴船动业务情况

玉柴船动的主要业务分为三大板块：自主经营的低速大功率船用发动机业务；与芬兰瓦锡兰集团公

司合作的中速柴油发动机业务；海工业务。

1、低速大功率船用发动机业务

玉柴船动从成立至今，其资金主要投向低速大功率船用发动机业务的建设，目前一期投资已初步完

成。 随着产能的逐步提高，公司抓住机遇，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截止目前累计签订销售合同69台，总金额

超10亿元。 目前，已累计完成生产并交付12台，总金额超2亿元，在此过程中完成并交付世界首台低速机

6XW35、7XW35和6XW40三种机型，取得业内的一致认可。 按照当前已签署的合同，玉柴船动在2015

年至少交付20台，预计2016年将达到40台。

2、中速发动机业务

玉柴船动持股50%的瓦锡兰玉柴发动机有限公司（简称“合资公司” ）主要生产目前海洋工程与军

工、海事急需的中速柴油发动机和天然气发动机，也广泛应用于拖船、游轮、特种船等商用领域，设计产

能为400台套（100万马力/年）。 在船用中速机领域，瓦锡兰占据全球市场份额45%，是全球最出色的中

速发动机。 在南海黄岩岛、东海钓鱼岛对峙中闻名遐迩的中国渔政310船，使用的就是全套的瓦锡兰产

品。合资公司预计将在2018年达产，根据瓦锡兰的历史经验估算，合资公司达产产值为25亿元，净利润约

为产值的10%~12%。

由于合资公司不具备零部件加工业务，因此，中速机产品未来的零部件如机体、公共底座、油底壳等

将统一由玉柴船动生产供应。 目前，玉柴船动已完成中速机公共底座、油底壳等产品的样件生产，预计将

在明年投入批量生产。 随着中速机项目的发展， 零部件生产加工业务也将会为玉柴船动带来很大的收

益。

3、海洋工程业务

玉柴船动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厂房、码头以及熟练技术工人等，积极开发海工业务，与河北巨力索

具公司、 珠海巨涛海洋石油公司、 中铁武桥重工公司等等合作， 截止目前共签订各项加工承揽合同超

5000万元，2014年已完成并交付3000万元。 另外，与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承揽船体分段制造业务，预计未来每年保持至少5000万元的业务量递增。

（三）玉柴船动的主要竞争优势

1、技术优势

玉柴船动引进的是芬兰瓦锡兰集团公司的技术，芬兰瓦锡兰集团公司有近180年的提供陆用和海上

动力系统和服务的历史，专注于船舶动力和能源市场提供全球领先的产品、终身服务和设计方案，是世

界一流的动力供应商。 同时，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玉柴集团” ）也为玉柴船动提供强大的

技术支持。 玉柴集团技术中心系国家级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系内燃机行业实力最

为雄厚的技术中心，中国第一台排放达标欧Ⅰ、欧Ⅱ、欧Ⅲ、欧Ⅳ、欧Ⅴ、欧Ⅵ的自主品牌柴油机全部出自

玉柴并且成为迄今为止北京公共交通唯一选用的国产品牌柴油机。“玉柴”品牌的高知名度与品牌美誉

度也是玉柴船动的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

2、行业竞争优势

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这两大国有造船集团占据国内造船产量的50%左右， 低速船发动机

的主要厂家也基本集中在两大国有造船集团内， 这种系统内的配套使其近乎于计划摊派生产而导致市

场开拓意愿不足，虽有生产实力但竞争意识相对较弱。 从三大造船指标显示，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

集团这两大国有造船集团以外的各地方民营造船企业以及没有低速发动机生产能力的中远船务、 中海

工业、中外运、中航国际等造船厂为主的第三大集团已经占据了我国造船业的半壁江山，正成为我国造

船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玉柴船动作为独立的低速发动机制造企业，相比于两大集团内的发动机制造企

业，对于没有低速发动机生产能力的几大央企船厂及民营船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在行业内

目前尚没有有实力的其他独立低速发动机制造企业可与玉柴船动竞争。

3、市场竞争优势

玉柴船动的组建及投资过程，正值航运业的重新洗牌、重新组合过程。 玉柴船动抓住市场机遇，在市

场开拓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玉柴船动今年获得了全球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8台瓦锡兰双燃料低速

发动机订单，将于2015年第二季度起陆续交付船厂，从而牢牢占据了双燃料低速发动机的市场制高点，

为下一步的市场热点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玉柴船动已经与中远船务、中航国际、扬子江船业等央企

及著名民企建立了供货关系，表明玉柴船动的产品质量获得了主流船厂的认可，市场开发向深度广度推

进可期。

综上所述，玉柴船动符合国家鼓励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扶持方向，与国家海洋强国的发展战

略目标相契合，发展前景广阔，具有长远的战略投资价值。

四、投资方式简介

玉柴船动此次新增注册资本30,0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22,500万元，原股东广西玉柴机器集

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7,500万元，该等认缴的出资全额计入玉柴船动注册资本。 原另一股东珠海市乾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不增加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玉柴船动的注册资本为63,500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22,500.00 35.43

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15,875.00 25.00

珠海市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125.00 39.57

合计

63,500.00 100.00

五、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适应于公司的多元化发展战略。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 房地产行业形势复杂多

变，受宏观经济发展、国家调控政策的影响很大。 本次投资标的属于国家大力支持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有

利于提升公司规避单一业务风险的能力，为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提高创造了一个新的支撑点。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此时参股玉柴船动进军高端设备制造业无疑是最佳时机， 此次增资成功有利于公司业务多

元化，提高公司的综合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战略利益。 本次增资全部完成，需要公司总共支付2.25亿

元资金，根据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及融资能力，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大的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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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四十次会议于2014年12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完成。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14年12月17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

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表决董事九人，实际表决董事九人，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邳州燕子埠镇0.6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一）概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控股公司）拟由其全

资子公司邳州市方华力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邳州力恒公司）投资建设0.6万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6,188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邳州力恒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忠；

注册地址：邳州市燕子埠镇黑山村；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

股东结构：南京控股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投资项目情况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邳州市燕子埠镇，建设规模0.6万千瓦，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6,

188万元,�邳州力恒公司的注册资本拟增加至人民币1,240万元，除注册资本外的其余投

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该项目已取得徐州市发改委的备案。

（四）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公司按照“十二五”战略规划部署，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发展以低碳为核心的

绿色经济。投资本项目有利于优化公司电源结构、实现公司电力主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扩

大在邳州市的装机规模，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1、同意邳州力恒公司投资建设燕子埠镇0.6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人民币6,188万元,�邳州力恒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1,240万元，除注册资本外的

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1,240万元，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

邳州力恒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240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关于

为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4-050>）。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向永利国际融资租赁公司申

请的融资租赁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份额为债务金额的49%，公司本次担

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4,964.68万美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入股邢台县永联光伏发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南京控股公司拟通过增资方式入股邢台县永联光伏发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

台永联公司），占该公司49%股权，邢台永联公司分期投资建设邢台太子井乡10万千瓦光

伏电站项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方基本情况

1、深圳市永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永联公司）

注册日期：2007年8月20日；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6,5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白公路百旺信工业园区二区第七栋；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新能源行业的投资；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成

套机电设备销售；机电工程技术咨询；电力设备微机保护监控装置的设计、技术开发、销售；

光伏发电系统专用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技术咨询及系统集成。 （以上均不含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生产光伏发电系统专用产品、电力

设备微机保护监控装置；

股东结构：深圳永联节能环保开发有限公司持有23.0769%，深圳市吉之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11.0769%，朱保国持有10.6154%，深圳市永联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9.2308%，孙麟等21名股东持有46%。

2、南京控股公司

注册日期：2013年11月26日；

法定代表人：李忠；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4,9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路与集庆门大街交汇处万达广场西地贰街区11幢2507

室；

经营范围：新能源和各种常规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投资；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邢台永联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4年8月13日；

法定代表人：刘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0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太子井乡石坡头村；

股东情况：深圳永联持有100%股权；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开发。

主要财务情况：邢台永联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设立，截止到目前的财务报表数据均

为0。

项目进展情况：邢台永联公司本次投资的光伏电站位于邢台县西部的太子井乡，项目

总装机容量10万千瓦，拟分期建设，计划于2015年底前建成投产。 该项目已获得河北省发

改委的备案文件。

（四）增资入股方案

经公司与深圳永联公司协商，双方同意邢台永联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6,200

万元，其中深圳永联公司出资3,162万元，占注册资本51%；南京控股公司出资3,038万元，

占注册资本49%。

（五）增资目的与意义

公司按照“十二五”战略规划部署，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发展以低碳为核心的

绿色经济。 投资本项目有利于公司开拓河北新能源市场，有利于公司新能源的全国布局。

（六）董事会决议情况

1、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邢台永联公司增资人民币3,038万元，增资完成后持有邢台永

联公司49%股权。

2、同意公司为上述投资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3,038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深圳

能源财务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三年期、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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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为参股企业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洲里热电公

司）向永利国际融资租赁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国际）申请的融资租赁下的债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份额为债务金额的49%， 公司本次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4,

964.68万美元。

该担保事项已经2014年12月26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该担保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满洲里热电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18日；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灵泉重化工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滕玉；

注册资本：人民币53,480万元；

股权结构：华能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占51%股权，公司占49%股权；

主营业务：开发、建设、经营煤田项目；发电、供电、供热；开发、利用、经营新能源技术；

发电、供电、供热技术咨询、培训。

满洲里热电公司负责建设、营运2×20万千瓦燃煤热电厂和配套热网工程，项目于

2008年开工建设，2011年底投产。

满洲里热电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

（

未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已审计

）

资产总额

229,992.06 239,562.27

负债总额

226,400.65 226,399.21

其中

：

（

1

）

银行贷款总额

104,536.00 113,992

（

2

）

流动负债总额

45,958.06 50,288.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91.41 13,163.06

项 目

2014

年

1

月

-9

月

@

（

未审计

）

2013

年

@

（

已审计

）

营业收入

33,346.97 42,181.21

利润总额

-9,571.64 -16,292.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571.64 -16,29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50.38 23,449.5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将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公司拟与永利国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主要

条款如下：

（一）担保金额

按股权比例为满洲里热电公司在融资租赁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份额

为债务金额的49%，本次担保的债务本金不超过4,964.68万美元。

（二）担保范围

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租赁费、逾期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因债务人过错造成主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应由债务人承担的赔偿金、以及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评估费、差旅费等）

以及资金占用费（以前述应付款项为基数，自逾期支付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

债权人按主合同约定向债务人出具《租金调整通知书》的，保证人应对该《租金调整

通知书》中载明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担保期间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间届满之日

起两年到期之日。

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

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被宣布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满洲里热电公司因投资技术改造等原因存在资金缺口。为保障满洲里热电公司的资金

需求， 各股东方拟按股权比例为其向永利国际申请的融资租赁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满洲里热电公司自投产以来，经营现金流为正，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

控。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满洲里热电公司向永利国际申请的融资租赁下的债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份额为债务金额的49%，公司本次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

4,964.68万美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4年9月30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

单位

：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的比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215,254.72 13.19%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未

对无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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